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赣品会〔2022〕27 号

江西省品牌建设促进会关于印发

《“江西精品”认定工作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江西省品牌建设促进会修订完成了《“江西精品”认定

工作实施细则》(以下简称实施细则）。本实施细则作为“江

西精品”认定的工作指南，现已印发，请认真遵照落实。

江西省品牌建设促进会

2022 年 7 月 25 日

(此件主动公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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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江西精品”认定工作实施细则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了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开展“江西精品”认定

工作，特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 在江西省范围内开展的“江西精品”认定活动，

适用本实施细则。

第二章 工作程序

第三条 “江西精品”认定工作每年进行一次。通常 3

月份为启动期，4-6 月为资格审查期；7-9 月为认定审查期；

10-12 月份为认定结果公布期。

第四条 各市、县（区）市场监督主管部门对其所属辖

区的企业（公司），省级各社团组织对其本组织的会员单位，

在其自愿的基础上，可协助提交申请书及相关资料，汇总至

江西省品牌建设促进会秘书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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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江西省品牌建设促进会秘书处对所递交的“江

西精品”认定的申请书及相关资料，根据“江西精品”认定

标准进行审查。资料审查合格的，组织认定工作；资料审查

不合格的，书面告知申请人。

第六条 认定专家委员会须按照《认定通则》和《实施

细则》对申报产品进行认定，并形成认定报告。

第七条 江西省品牌建设促进会根据认定专家委员会的

认定结果，委托有关行业协会开展用户（顾客）满意度（率）

测评、收集申报产品售后服务意见。。

第八条 江西省品牌建设促进会通过新闻媒体、网站等

方式对“江西精品”初定名单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为 7 个工

作日。

第九条 江西省品牌建设促进会对“江西精品”初定名

单公示情况进行收集整理，提出处理意见，经会长办公会议

审查，确定年度“江西精品”产品名单，报江西省发展和改

革委员会和省市场监督管理主管部门备案，并向社会公告。

第十条 由江西省品牌建设促进会向获得认定的企业

（公司）颁发“江西精品”证书和奖牌。

第三章 组织实施

第十一条 组织实施包括：启动、组织、申报、资料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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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、专家认定、社会评议、会议审定、公告颁证。

第十二条 每年 3 月，江西省品牌建设促进会根据年度

工作安排发布当年开展“江西精品”认定工作的通知文件。

第十三条 企业（公司）在自愿的基础上填写《“江西精

品”申请表》提供相关资料，并按相关规定在规定期限内报

江西省品牌建设促进会秘书处、省级行业社团组织或所在市、

县（区）市场监督主管部门。

第十四条 各市、县（区）市场监督主管部门、省级各

社团组织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30 日内，对公司（企业）

申请认定“江西精品”产品的申请表及相关资料进行核实，

形成推荐意见。同意推荐的，将其申请表及相关资料报送江

西省品牌建设促进会秘书处；不同意推荐的，应当将其申请

书及相关资料退回申请人并书面告知理由。

第十五条 江西省品牌建设促进会秘书处对汇总的企业

名单进行资料审查，对企业的申请资格、申请表及其相关资

料的符合性、完整性、真实性、有效性等的审查，资料包括

纸质资料、电子资料。

第十六条 资料审查完成后汇总，报会长办公会议审核。

对资料审查符合申报要求的企业及其产品，组织专家委员会

开展认定工作,对不符合申请要求的，江西省品牌建设促进

会秘书处要形成书面意见反馈。

第十七条 江西省品牌建设促进会根据“江西精品”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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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情况，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专家，组成评定小组，任命认

定审查组长，实行组长负责制。

第十八条 认定组根据当年《“江西精品”认定通则》，

对申请“江西精品”认定的产品及相关企业进行评审认定。

第十九条 评审组须填写完成《“江西精品”认定确认计

分表》并全体成员签字确认，形成评审认定报告,报江西省

品牌建设促进会。

第二十条 江西省品牌建设促进会根据评定小组意见，

拟定“江西精品”产品初选名单，提交会长办公会议审议。

参加会议人员对初选名单进行签字确认。

第二十一条 江西省品牌建设促进会通过新闻媒体、网

站等对“江西精品”产品初选名单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为 7

个工作日。

第二十二条 公示结束后，江西省品牌建设促进会根据

收集整理的“江西精品”产品初选名单公示情况的处理意见

进行讨论、分析并再次召开会长办公会议或会长办公（扩大）

会议，确定“江西精品”产品名单，会议代表对“江西精品”

产品名单进行签字确认。

第二十三条 江西省品牌建设促进会负责将获得“江西

精品”产品名单上报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省市场监督

管理主管部门备案。

第二十四条 江西省品牌建设促进会通过新闻媒体向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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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公告“江西精品”产品名单。

第二十五条 江西省品牌建设促进会认定“江西精品”

产品，并领发“江西精品”产品证书和证牌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二十六条 参与认定工作的有关各方面和人员必须严

格遵守法律、法规和其他相关规定及要求，严格按照《“江

西精品”认定通则》的要求和程序实施认定活动。不得向申

请人索要（收受）任何礼品、礼金、有价证券或者接受宴请、

馈赠等。

第二十七条 有关工作人员在评审工作中徇私舞弊、滥

用职权、玩忽职守或者干扰评审工作，导致评价不公正的，

依照有关规定，由相关单位作出纪律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

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二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“江西精品”产品认

定过程中存在违规问题的，可以向江西省品牌建设促进会反

映、投诉。


